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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_GoBack]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辅助器具租用服务机构评估表

	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日期：
	

	序号
	评估指标
	评估标准
	评估  情况
	备注
	

	1 
	法人资格
	持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2 
	服务资质
	1. 经营范围包含医疗器械租赁相关内容；2.持有与经营辅具对应的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》或《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》（有效期在1年以上）；3. 申请前1年内无市场监管、医保、卫生健康等相关行政部门行政处罚记录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3 
	经营时间
	依法完成登记注册，并具备资质满3个月（以营业执照成立日期核算）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4 
	经营场所
	1.申请定点的地址与证照登记地址一致；2.功能分区明确，设有办公区（含独立档案管理区）、仓储区、洗消区、展示体验区等，各区布局符合《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辅助器具服务管理办法》；3.场所自申请之日起剩余有效使用期不少于1年；4.经营场所仓储与洗消区净面积合计≥300 平方米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5 
	辅具展示场所
	在市内设有固定的产品展示与服务体验场所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6 
	服务能力
	服务能力（包括适配评估、安装调试、使用指导、维修保养、回收、清洗消毒、仓储保管及配送等全流程服务）能够覆盖全市范围，可及时响应全市（含五县、柳江区）参保人员的辅具租赁服务需求（时限：市内≤1 个工作日，县域≤3 个工作日）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7 
	人员配置
	1.配备至少1名熟悉长护险政策的专职管理人员，负责综合管理；2. 配备不少于2名持有康复治疗师、辅助技术工程师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适配专业人员；3.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8 
	培训考核
	建立培训体系，制定年度培训考核计划（含岗前、在岗培训等），培训内容涵盖长护险政策法规、辅具适配标准、洗消操作规范、风险应急处置、信息系统操作等理论与实操内容，培训考核结果与员工上岗和绩效挂钩。（查阅培训及考核方案）
	□是
□否
	
	

	9 
	产品保障
	1.在营辅具覆盖《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辅助器具租赁目录》全部品类，产品参数符合国家标准；2.目录内产品库存充足（核心品类库存≥30 台 / 套），具备48小时内跨区域应急调配能力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10 
	洗消与追溯
	1.具有独立洗消场所及配套设备；2.已建立标准化洗消流程（查阅消毒记录、效果检测结果）；3.每件辅具回收、清洗、消毒、发放全流程可追溯（查阅完整记录表单）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11 
	制度建设
	已建立健全服务管理、人员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质量管理、档案管理、信息管理、风险管理制度，且符合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工作实际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12 
	服务方案
	提供辅具服务方案，内容涵盖：进度安排、团队组成、服务流程、物流配送网络、费用结算等，方案贴合柳州实际，做到管理规范化、服务标准化。（说明：服务流程包含规范的辅具适配、上门安装、使用指导、回访、维修保养、回收消毒服务流程；物流配送网络包含专用服务车辆配置数量；费用结算包含符合长期护理保险的辅具结算流程（含与个人结算和医保结算），包含设立长护险专款账户。（查阅方案内容规范性和完整性）
	□是
□否
	
	

	13 
	信息系统
	1. 具备接入全国医保信息平台的条件，配备专职信息管理人员；2. 信息系统支持线上费用结算、产品展示、进销存管理及辅具租赁全流程追溯（现场演示验证）；3. 建立信息安全内控制度，定期开展安全巡检（查阅巡检记录）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14 
	物流配送
	自有专用配送车辆及配送人员（能够满足实际业务需求）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15 
	风险防控
	已为租赁辅具购买产品责任险（含消毒责任扩展条款），保险合同在有效期内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16 
	社会责任与诚信
	1. 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公开长护险辅具租赁价格标准，服务宣传，机构各项管理制度；2. 公开服务范围和流程图；3.设立24小时应急处置热线。
	□是
□否
	
	

	评估意见​
	

	☐ 符合以上定点条件，建议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协议管理；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☐ 限期整改（整改期限：出具评估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），整改后复核合格方可纳入；
☐ 不符合定点条件，不予纳入。​​
	

	现场核验人员签字确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机构确认（盖章）：
	



